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務處註冊組 

學生「申請學雜費減免」作業流程 
編號：R-02 

作業流程 說明事項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辦理依據： 

教育部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 

教務處 

進行審查作業（教務長核定） 

教務處 

於本校校務行政系統註記學生減免類別，

並辦理學雜費減免 

學生 

至校園資訊系統填寫申請表 

 

學生 

列印申請表（紙本），本人及家長於申請表

上簽名後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至教務處 

 

紙本流程審核 
 

紙本流程審核 
 

 

教務處 

舊生：公告學雜費減免申請 

      上學期:12月 

      下學期:5月 

教務處 

新生：公告學雜費減免申請 

    大學部(含轉學生)每年 8月 
    研究所每年 6-8月 
 

線上申請 


